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吕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丽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吕丽珍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吕强 董事长 临时有重要接待 欧阳波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125,300,508.23 107,194,574.69 16.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4,009,880.39 8,533,034.35 64.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3,967,241.12 8,072,826.55 73.0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4,703,926.82 -40,668,438.48 39.2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 0.09 66.67%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5 0.09 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2.47% 1.52% 0.95

个百分点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680,347,488.57 688,396,697.98 -1.1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573,582,558.65 559,572,678.26 2.5%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

43,072.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

，

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

6,96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1.00

所得税影响额

7,524.58

合计

42,639.27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9,48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吕强 境内自然人

49.5% 45,144,000 45,144,000

阮伟兴 境内自然人

7.5% 6,840,000 0

吕振福 境内自然人

3.38% 3,078,000 3,078,000

吕丽妃 境内自然人

3.38% 3,078,000 3,078,000

欧阳波 境内自然人

3.38% 3,078,000 3,078,000

吕丽珍 境内自然人

3.38% 3,078,000 3,078,000

张洵 境内自然人

0.7% 634,000 634,000

翁文武 境内自然人

0.38% 345,000 0

程小燕 境内自然人

0.35% 323,000 0

中信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支

支打

18

信托产

品

其他

0.34% 307,577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阮伟兴

6,840,000

翁文武

345,000

程小燕

323,000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支支

打

18

信托产品

307,577

莫莎莎

243,808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

易担保证券账户

203,800

崔越

167,800

李春晖

140,000

魏国华

137,100

游建瑜

137,04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吕强

、

阮伟兴

、

欧阳波

、

吕振福

、

吕丽珍

、

吕丽妃

、

张洵

、

翁文武

、

程小燕

、

李春晖为

公司发起人股东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吕强与吕丽珍

、

吕振福

、

吕丽妃

、

欧

阳波

、

吕丽妃为一致行动人

。

未知上述发起人股东以外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账款较年初增长25.7%，主要系期末未到结算期的应收货款增加所致。

2、预付账款较年初增长91.5%，主要系期末预付款项的设备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长231.82%，主要系本期期末应收定期存款利息增加以及员工预支增加所致。

4、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减少46.53%，主要系本期支付了员工奖金所致。

5、应交税费较年初增加62.86%，主要系本期应缴所得税增加所致。

6、其他应付款较年初减少27.38%，主要系本期其他应付款项费用减少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营业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26.01%，主要系应交增值税减少所致。

2、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22.29%，主要系杭州办事处租金及市场品牌宣传费增加所致。

3、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50.31%，主要系本期利息收入减少，受汇率影响汇兑损益增加所致。

4、投资损益较上年同期增加1903.87%，主要系投资永康哈尔斯小额贷款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所致。

5、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91.04%，主要系本期收到的政府补助较上期减少所致。

6、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33.84%，主要系本期按15%税率计算所得税所致。

7、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64.18%，主要系本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长，投资收益增长、所得税费用减少所

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28.98%，主要系本期营业收入增加所致。

2、收到的税费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84.48%，主要系本期收到的税款返还减少所致。

3、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71.77%，主要系本期支付员工奖金所致。

4、支付的各项税费较上年同期减少24.39%，主要系本期所得税减少所致。

5、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39.26%，主要系本期销售收入增加、支付所得税额减

少共同所致。

6、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增加352.73%，主要系募投项目投

入增加所致。

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较上年同期增加570.78%，主要系募投项目投入及子公司购买土地所

致。

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00%，主要系筹资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无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

间

承诺

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无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无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无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

制人

）

吕强及其亲属吕振

福

、

欧阳 波

、

吕 丽 珍 和 吕

丽妃

，

其他股东阮伟兴

、

翁文武

、

张洵

、

凌永华

、

程

小燕

、

陈涛

、

吕拥升

、

李春

晖

、

潘 永

、

朱 仁 标

、

应 维

湖

、

高超

、

吕 挺

、

廉卫 东

、

朱晓阳

、

施佩安

。

1

、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吕强及其亲属吕振福

、

欧阳波

、

吕丽珍和吕丽妃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已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

，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2

、

公司上市前董

事

、

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吕强

、

张洵

、

吕振福

、

欧阳波

、

朱仁标

、

应维湖

、

吕丽珍

、

凌永华还承诺

：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

让公司股份的比例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

离职

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

在其离职

6

个月后的

12

个月内

，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

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50%

。

2011

年

09

月

09

日

报告

期内

严格

履行

。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

人

）

吕强

1

、

本人目前未经营或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浙江哈尔斯真空器

皿股份有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

2

、

本人在今后的任何时间不会以任何方式经营或从事与浙江

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

。

凡本人有任何商业机会可从事

、

参与或入股任何可

能会与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经营构成竞

争的业务

，

本人会将上述商业机会让予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

股份有限公司

。

3

、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声明

、

保证与承诺

，

并造

成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的

，

本人同意

赔偿相应损失

。

4

、

本声明

、

承诺与保证将持续有效

，

直至本人

不再作为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

际控制人

）

持股

5%

以上的股东

。

2011

年

09

月

09

日

报告

期内

严格

履行

。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计划

无

是否就导致的同业

竞争和关联交易问

题作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承诺期限

：

直至吕强先生不再作为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持股

5%

以上的股

东

。

解决方式 严格执行

承诺的履行情况 严格执行

四、对2013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3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幅度

（

%

）

20%

至

50%

2013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变动区间

（

万元

）

2,811.3

至

3,514.13

2012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

万元

）

2,342.7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

投资收益增长以及所得税费用减少共同影响所

致

。

五、上市公司发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时间 发生原因

期初数

（

万元

）

报告期新

增占用金

额

（

万元

）

报告期偿

还总金额

（

万元

）

期末数

（

万元

）

预计偿还

方式

预计偿还

金额

（

万

元

）

预计偿还

时间

（

月

份

）

合计

0 0 0 0 -- 0 --

期末合计值占期末净资产的比

例

(%)

0%

六、证券投资情况

证券品

种

证券代

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

资成本

（

元

）

期初持

股数量

（

股

）

期初持

股比例

（

%

）

期末持

股数量

（

股

）

期末持

股比例

（

%

）

期末账

面值

（

元

）

报告期

损益

（

元

）

会计核

算科目

股份来

源

合计

0.00 0 -- 0 -- 0.00 0.00 -- --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证券代码：002615� � �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13-022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3年4月17日

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于2013年4月12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到监

事3人，实到监事3人，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应维湖先生主持。

全体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3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认为：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报告的内容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了公司2013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15� � �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13-023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13年4月17

日在公司杭州办事处召开，会议于2013年4月12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到

董事8人，实到董事7人，占全体董事人数的87.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长吕强先生因临时有重要接

待不能亲自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委托欧阳波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全体与会董事共同推举欧阳波先生为本

次会议主持人。

全体董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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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4 月 19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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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615� � �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2013-024

2013 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000819� � � �证券简称：岳阳兴长 公告编号：2013-010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十一次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4月18日上午10时

2、召开地点：岳阳市金鹗中路康特大厦十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侯勇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94,378,087股，占公司总股本213,083,687股的

44.2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部分候任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4,378,087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率占100％。

二、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4,378,087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率占10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4,378,087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率占100％。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94,378,087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率占100％。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12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1,808,772.39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6,

497,147.6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116,075,464.94�元，减当年已分配股利21,308,368.70元，本年度

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150,078,721.03�元。

本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2012年末总股本213,083,687.00元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1.50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31,962,553.05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到下一年度分

配。 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94,378,087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率占1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2012年度审计报酬和聘请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报告》

1、拟支付华寅五洲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称"华寅五洲")2012年度审计报酬56万元，其中财务

报告审计报酬38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18万元。 华寅五洲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期间的差旅费

由公司承担。

2、续聘华寅五洲为公司2013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内部控制审计、验资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

的审计机构，聘请时间为一年，聘请期间的酬金，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收费标准和公司确定的

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的决策程序支付。

表决结果均为：94,378,087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率占1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第一大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批准2013年度采购原辅材料、动力、接受劳务关联交易合计预计金额为155,972万元。

2、批准2013年度销售化工产品关联交易合计预计金额63,271万元。

3、确认2012年度采购原辅材料、动力、接受劳务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

4、确认2012年度销售化工产品关联交易的实际情况。

在表决时， 关联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予以回避， 表决结果均为：44,

383,087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率占1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系2008年5月22日第三十二次(2007�年度)股东大会确定的，考虑到物价

上涨及全民工资普遍增长的因素， 同意公司独立董事津贴从2013年1月1日起由3万元/年调整

为5万元/年。

表决结果：94,378,087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率占100％。

四、会议其他情况

受公司独立董事黄文锋、万里明先生的委托，独立董事唐课文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述职。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蔡波、李放军

3、结论性意见：公司第四十一次（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十一次（2012年度）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第四十一次（2012年度）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十一次（2012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四月十八日

关于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十一次（2012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委托，指派本律师出席了公司第四十一次（2012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的合法有效性进行现场律师见证，并发表本法律意见。

本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等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岳阳兴长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律师声明如下：

（一）本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

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 本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是基于公司已承诺所有提供给本律师的文件的正本以及经

本律师查验与正本保持一致的副本均为真实、完整、可靠，无隐瞒、虚假或重大遗漏之处。

（三）本律师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说明。

为发表本法律意见，本律师依法查验了公司提供的下列资料：

1、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报纸和巨潮资讯

网站（http://www.cninfo.com.cn/）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通知、补充通知、更正公告等公告

事项；

2、出席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文件、持股证明文件、授权委托书等；

3、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公司股东名册、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的到会登记记录及相

关资料；

4、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文件、表决资料等。

鉴此，本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股东大会

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3月26日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媒体报纸《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

cninfo.com.cn/）上分别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4月10日在

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报纸和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上分别公告了关于召

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更正通知，该等通知及更正通知公告了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议案内

容、股权登记办法等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于2013年4月18日10:00时在岳阳市金鹗中路康特大厦十二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侯勇先生主持。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内容与会议

通知公告一致。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1、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均为公司董事会确定的

股权登记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合法授

权的委托代理人， 所持股份总数94,378,08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13,083,687股的

44.29%。

经查验，除上述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外，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还有公司现任在职的

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律师，该等人员具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出席/列席会议资格。

本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2、会议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

推举了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票和监票。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议程

的议案逐项进行了审议及表决。 涉及到关联交易议案的，关联股东依法进行了回避。 表决结束

后，由会议推举的股东代表、公司监事代表与本律师共同负责计票、监票。会议主持人在现场宣

布了现场表决情况和结果，具体如下：

（1）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4,378,08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4,378,08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4,378,08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报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4,378,08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4,378,08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2012年度审计报酬和聘请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4,378,08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第一大股东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 同意44,383,

087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代表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参与表决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回避

49,995,000股。

（8）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94,378,087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

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 荣

经办律师:蔡波

李放军

签署日期:201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00� � �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5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生效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郝建平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为保证监事

会正常工作，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公司于2013年3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选举胡镇南先生为公司监事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3年4月18日公司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的

议案》。胡镇南先生监事的任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简历

附后）。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18日

胡镇南先生简历如下：

胡镇南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 1987年进入广东

省广告公司（现为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历任业务员、部门经理，业务

局局长。2006年至今，任公司第二事业部总经理。胡镇南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002400� � �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4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4月18日上午10: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环市东路476号广东地质山水酒店21楼国际会议厅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戴书华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05,088,419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54.5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

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5,088,4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2、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5,088,4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3、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05,088,4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4、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5,088,4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088,4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相应内容，并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6、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2012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5,088,4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088,4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2012年已经发生的关联交易及2013年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的议

案》；

议项一： 2012年度与广东省广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钿隆回

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9,284,5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弃权0股；回

避表决5,803,897股。

议项二：2012年与广东省广代思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钿隆、

康安卓、沙宗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2,757,0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弃权0股；回

避表决12,331,406股。

议项三：2012年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0,686,4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弃权0股；回

避表决44,401,998股。

议项四：2013年预计将与广东省广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陈钿

隆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9,284,52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弃权0股；回

避表决5,803,897股。

议项五：2013年预计将与广东省广代思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陈

钿隆、康安卓、沙宗义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92,757,013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弃权0股；回

避表决12,331,406股。

议项六：2013年预计与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广东省广新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0,686,42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弃权0股；回

避表决44,401,998股。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088,4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

股。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并将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4,904,0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反对184,380股；

弃权0股。

1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5,088,4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独立董事梁彤缨先生作为公司独立董事代表进行了述职。《公司独立

董事 2012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刊登于 2013年3� 月 28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

四、律师见证意见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李洪源律师、张秋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见

证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2331� �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13-029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13年3月28日刊登《安徽皖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4月18日上午9：30

2、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58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方式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中胜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58,055,69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35%。

出席会议的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及见证律师。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58,055,697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2、《关于公司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58,055,697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3、《关于公司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票58,055,697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4、《关于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票58,055,697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5、《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本年度进行利润分配，以公司截至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133,910,3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3,391,038.80元；同时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

司截至2012年12月31日总股本133,910,38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股，共计转增80,346,233股，转

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214,256,621股。 剩余未分配利润92,037,282.65元暂不分配。

同意票58,055,697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6、《关于续聘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继续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3年财务报告的审计机构。

同意票58,055,697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7、《关于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同意票58,055,697股，反对票0股，弃权票0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通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黄艳 王文辉

3、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430� � � �证券简称：张家界 公告编号：2013-09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于2013年4月18日14∶00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南庄路3号张家界海关大楼4

楼会议室采取现场投票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袁祖荣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人，代表股份156,165,5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48.67％。 董事会7名董事、监事会2名监事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公司董事会聘请的湖南澧滨

律师事务所杨柳清律师、郭颖峻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采取现场记名方式表决。

（二）每项提案的逐项表决结果：

1、《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56,165,54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2、《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56,165,54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3、《201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56,165,54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4、《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56,165,54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5、《关于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56,165,54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6、《201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56,165,54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7、《关于聘任2013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56,165,54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澧滨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杨柳清、郭颖峻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澧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18日


